
序号 部门 项数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适用条件

1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1
生产经营单位安排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
非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

【违法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二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排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培训期间，应当支付工资和必要的费用。【
处罚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
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从
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并承担安全
培训费用的。

1.首次被发现2.及时
改正3.危害后果和社
会影响轻微

2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2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
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

【违法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
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保证本单位
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
【处罚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
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
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

1.首次被发现2.及时
改正4.危害后果和社
会影响轻微



3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3
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未依法与委托方签
订技术服务合同的

【违法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安全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开展技术服务时，应当签订委
托技术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对象、范围、权利、
义务和责任。【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安全评价
检测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一)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
同的;

1.首次被发现2.及时
改正5.危害后果和社
会影响轻微

4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4
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未按规定公开安全
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
像影像资料的

【违法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网上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
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
像。【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三)未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
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资料
的;

1.首次被发现2.及时
改正6.危害后果和社
会影响轻微



5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5
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未在开展现场技术
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
的

【违法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应当在
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
(附件4)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接受资质认
可机关及其下级部门的监督抽查。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四)
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
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的;

1.首次被发现2.及时
改正7.危害后果和社
会影响轻微



6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6

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机构名称、注册地
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
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
更申请的

【违法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
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的，应当
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
出书面变更申请。资质认可机关经审查后符合条
件的，在本部门网站予以公告,并及时更新安全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相关信息。【处
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
三十条第五项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
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
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机
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
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的;

1.首次被发现2.发生
变化之日起未开展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业
务3.及时改正4.危害
后果轻微

7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7
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
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

【违法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编制应急预案前，编制单
位应当进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处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一)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
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8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8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

【违法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矿山、金属冶炼企业
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带
储存设施的，下同)、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
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
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
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
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9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9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
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违法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
边其他单位、人员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有关
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
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处罚依据】《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事故风险可能影响
周边单位、人员的，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
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10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10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违法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
当建立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对预案内容的针
对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
修订作出结论。【处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按照规定开
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11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11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

【违法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
案应当及时修订并归档:(一)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
变化的;(二)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的;(三)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五)在应急
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
问题的;(六)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处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五)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
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12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12 生产经营单位未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洽理情况的

【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
或者职汇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
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
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
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处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五项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未
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
人员通报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13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13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
的

【违法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
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季
、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并分别于下一季度15日前和下一年1月31
日前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
计分析表。统计分析表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签字。【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生产经
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二）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
分析表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14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 14 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

【违法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
的规定，落实应急指挥体系、应急救援队伍、应
急物资及装备，建立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其使
用档案，并对应急物资、装备进行定期检测和维
护，使其处于适用状态。【处罚依据】《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
六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落实应
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

1.非高危行业2.首次
被发现3.及时改正4.
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
轻微


